
從字體分類看商代卜辭中
“十三月置閏制”的源始

莫伯峰

　　殷墟甲骨卜辭中出現的“十三月”是商代年終置閏的體現，也是商代曆法研究中

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學者早有討論。 羅振玉是最早提出“十三月”是商代閏月的學

者，他認爲“卜辭中書十三月者凡四見，殆皆有閏之年也” 〔１〕。 這一觀點早已爲學界

廣泛接受，成爲商代曆法研究的基本認識。 但對於“十三月置閏制”的源起，由於過去

甲骨卜辭的分類工作稍欠縝密，恐未完全解決。 隨着甲骨卜辭字體分類方法的進步，

加之具體卜辭分類實踐工作的展開，我們認爲現在可以通過字體分類來進一步討論

這一問題，以獲得新的認識。

在没有充分運用字體分類方法進行甲骨卜辭研究的階段，對“十三月置閏制”在

卜辭中出現時間的認識是比較模糊的。 早期學者家陳夢家提出“殷武丁”開始“年終

十三月置閏”。 〔２〕日本學者島邦男則認爲“第一期”卜辭開始有了十三月置閏。 〔３〕

常玉芝先生則使用“賓組”的概念來指明“十三月”的出現時間。 〔４〕事實上，無論是

“武丁”時期、“第一期”卜辭還是“賓組”卜辭，其内部都包含了多種字體類型的卜辭，

所以這些認識都還存在可以細化之處。

李學勤先生曾提出過：“卜辭的分類與斷代是兩個不同的步驟，我們應先根據字

體、字形等特徵分卜辭爲若干類，然後分别判定各類所屬時代。” 〔５〕通過字體分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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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不同類型卜辭的“十三月”使用情況，進而推導出各類型所對應時期的實際情況，

便能歷時地看待“十三月置閏制”的演變。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對現有主要甲骨材料

中包含有“十三月”的王卜辭進行了全面搜集（包括《甲骨文合集》（下文簡稱《合》）、

《甲骨文合集補編》、《英國所藏甲骨集》、《小屯南地甲骨》四種著録書）。 同時，基於李

學勤先生提出的村北和村中南“兩系説”， 〔１〕采用了現在運用較廣的黄天樹先生王卜

辭字體分類體系（類型及年代簡表見文後附圖）， 〔２〕按照類型先後順序對這些材料進

行了整理和數據統計，結果如表１：

表１　不同類型卜辭“十三月”存現情況

村
北
系

類型 ■肥筆 ■小字 類 類 ■賓間 賓一 典賓 賓出類

數量 ０ ０ ／ ／ ０ ０ ６３ ６０

類型 出一 〔３〕 出二 事何類 何一 何二 黄類

數量 １２ １３ １１ ／ ／ ０

村
中
南
系

類型 ■歷間 歷一 歷二
歷無
名間

歷草 無名
無名
黄間

數量 ０ ２ ／ ／ ／ ／ ／

　　説明： 一些類型，由於數量少或無記録月份的習慣，不僅没有“十三月”，其他各月也没有記録，表中數量
欄以“／ ”表示其不宜進行統計，僅爲了全面顯示所有卜辭類型情況仍列入表中

一些因素可能會影響表１中的數據： 貞人、刻手的習慣和甲骨卜辭流傳過程中的

遺失，都可能會使各類卜辭的數據與當時實際情況有所差異。 因此這些數據並不能

直接表明該類卜辭實際上出現過多少次“十三月”。 但這一數據至少能够説明兩方面

情況： 第一，哪些類型卜辭所處的時期明確出現過“十三月”；第二，出現“十三月”的卜

辭類型和不出現“十三月”的卜辭類型基本的分布狀況。

通過上表數據可以看到，村北系卜辭從■肥筆類至賓一類四個相接續類型都没

有出現“十三月”的記載情況。 而在村中南系中，與■賓間類基本同時的■歷間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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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類”是“賓出類”中的出組卜辭部分，有别於“賓出類”中的賓組部分，爲使類型更爲細緻，本文將其
與“賓出類”區别開來統計。



没有“十三月”的記載情況。 與此相對，村北系卜辭從典賓類至出二類、事何類的五個

相接續類型則都出現了“十三月”的記載。 村中南系中，與典賓類基本同時的歷一類

也開始出現了“十三月”的記録。 村北和村中南這相對獨立的兩系，基本上在同一時

期才出現“十三月”的記録。 這些都有理由使我們懷疑，在最早期幾種卜辭類型所處

時期没有使用“十三月置閏制”。 當然，没有記録並不能就直接證明一定没有使用，還

需要比較其他月份的情況來進一步論證這種數據的指向性。 表２至表６是未出現過

“十三月”記載的五類卜辭其他月份的數量情況 〔１〕：

表２　■肥筆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２ １ ２ ０ ３ ２ ４ ２ ０ ３ １ ２ ０ ２２

　　由於■肥筆類卜辭總體數量較少，從表中數據來看，除了“十三月”外，還有其他

兩個月也未出現過。 但出現過的月份有１０個，這至少説明■肥筆類有在卜辭上記録

月份的習慣。

表３　■小字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４０ ３７ ３９ ２８ ２４ ２３ １８ ２７ ３４ ３８ ２８ ４１ ０ ３７７

　　■小字類卜辭中月份記録較多，出現最少的月份是七月，爲１８次。 出現次數最

多的月份是十二月，爲４１次。 而“十三月”没有出現。

表４　■賓間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３３ ２４ １５ １９ ２６ ２５ １１ １４ １８ ２９ １８ ２０ ０ ２５２

　　■賓間類卜辭中月份記録也不少，出現最少的月份是七月，爲１１次。 出現次數

最多的月份是一月，爲３３次。 “十三月”没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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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卜辭中常見“生某月”的月名形式，陳夢家（《殷虚卜辭綜述》第１１７、１１８頁）已論證過其表示下一個月爲
某月之義，得到學者普遍認同。 本文將“生某月”作爲“某月”的記載，加以統計。



表５　■歷間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３ ８ １ ４ ３ １ ２ ４ ２ ６ １ ４ ０ ３９

　　■歷間類卜辭中月份記録不多，但每個月都有出現。 出現最少的月份是三月、六

月和十一月，都爲１次。 出現次數最多的月份是二月，爲８次。 “十三月”没有出現。

表６　賓一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１８ １２ １５ ９ １３ １５ ５０ １５ ６ １０ １２ １８ ０ １９３

　　賓一類卜辭中月份記録量同樣不少，出現最少的月份是九月，爲６次。 出現次數

最多的月份是七月，爲５０次。 “十三月”没有出現。

通過以上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村北系早期前後接續的四類卜辭，除了“十三月”没

有出現過，其他各月基本上都在卜辭中有所體現，有的數量還比較多。 村中南系的■

歷間類也同樣是這種情況。 將時代接續的五類早期卜辭數據集中在一起，這種現象

便更爲明顯。 見表７：

表７　五類早期卜辭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９６ ８２ ７２ ６０ ６９ ６６ ８５ ６２ ６０ ８６ ６０ ８５ ０ ８８３

　　在這種情況下，恐難以用“偶然、碰巧”來解釋，我們認爲極有可能是因爲這一期

間没有施行“十三月置閏制”才導致了這種現象。 爲證明這種觀點，還可對出現過“十

三月”的六類卜辭進行統計，計算出它們中“十三月”相較於其他月的出現比率，並與

以上五類相比較，進一步論證這一推斷，見表８至表１３：

表８　歷一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４ ２ ０ １ ２ ３ ０ １ １ ２ ０ ２ ２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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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一類卜辭中記月的總體數量較少，没有出現的月份有三個： 三月、七月、十一

月。 出現最多的月份是一月，爲４次，而“十三月”出現了２次。 “十三月”外各月共計

出現１８次，每月平均出現約１．５次，“十三月”與其他各月出現的比率爲４／３。 這種閏

月多於其他月平均數的情況應當是由於歷一類卜辭記月數量過少而偶然造成的，並

不能代表當時的實際曆法情況。

表９　典賓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８５ １０６ ９１ ６９ １０４ ６５ ６６ ６４ ５０ １０６ ８０ ５８ ６３ １００７

　　典賓類卜辭中，出現最少的月份是九月，爲５０次。 出現最多的月份是二月和十

月，各爲１０６次，而“十三月”出現了６３次。 “十三月”外各月共計出現９４４次，每月平

均出現約７９次，“十三月”與其他各月出現的比率爲６３／７９。

表１０　賓出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１０２ １１６ １３８ ５９ １２４ １１３ １１１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３３ １０２ １１７ ６０ １３８９

　　賓出類卜辭中，出現最少的月份是四月，爲５９次。 出現次數最多的月份是三月，

爲１３８次，而“十三月”出現了６０次。 “十三月”外各月共計出現１３２９次，每月平均出

現約１１１次，“十三月”與其他各月出現的比率爲６０／１１１。

表１１　出一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２１〔１〕 ２１ １５ １８ １１ １７ ２４ ３４ １９ ４３ ２０ ２１ １２ ２７６

　　出一類卜辭中，出現最少的月份是五月，爲１１次。 出現次數最多的月份是十月，

爲４３次，而“十三月”出現了１２次。 “十三月”外各月共計出現２６４次，每月平均出現

２２次，“十三月”與其他各月出現的比率爲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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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包括“一月”和“正月”兩種月名形式。



表１２　出二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１ ９３ ７３ １２２ １００ １３７ １３６ １５４ １３〔１〕１４１３

　　出二類卜辭中，出現最少的月份是七月，爲７３次。 出現次數最多的月份是十二

月，爲１５４次，而“十三月”出現了１３次。 “十三月”外各月共計出現１４００次，每月平

均出現約１１７次，“十三月”與其他各月出現的比率爲１３／１１７。

出二類的情況需要專門做一點説明。 出一類卜辭與出二類卜辭之間的“十三月”

的使用存在着非常大的比率差異（１２／２２比１３／１１７），反映出這期間“十三月”使用情

況存在極大的變動。 這種比率差異極可能隱含了當時曆法的某種變化。 董作賓在

《殷曆譜》中就曾提出，祖甲卜辭時不使用“十三月置閏制”，並以此作爲祖甲是一位具

有革新精神的君王的例證， 〔２〕後來的學者在這一點上也多贊同董氏的觀點。 參照董

氏的甲骨分期體系，其祖甲卜辭大略對應於我們所説的出二類卜辭，雖然通過統計來

看，出二類並不是完全没有使用“十三月”的記録，但使用比率與出一類相較確實要低

很多。 陳夢家早即提出：“由此可見年終置閏法在祖甲時仍存。 不過當時已有了年中

置閏法。” 〔３〕出二類後期不再使用“十三月置閏制”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所以出二類

的數據不能作爲一種典型情況加以分析。

表１３　事何類各月卜辭數量統計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十三
月

總
計

數量 １８ ７ ４ １８ １２ １４ ２３ ２４ １８ １８ ９ ８ １１ １８４

　　事何類卜辭中，出現最少的月份是三月，爲４次。 出現次數最多的月份是八月，

爲２４次，而“十三月”出現了１１次。 “十三月”外各月共計出現１７３次，每月平均出現

約１４次，“十三月”與其他各月出現的比率爲１１／１４。

由上面的數據可以看出，後期各類型卜辭“十三月”出現比率都較高，爲４／３、

６３／７９、６０／１１１、１２／２２、１１／１４（出二類卜辭由於前述原因，在此不作爲一種參照

系數）。 誠如馮時先生曾指出過的，這種“簡單統計可能重複累計了相當數量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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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甲骨文合集》２１８９７有“十四月”的記載，我們認爲這間接代表了一次“十三月”記録，也計入統計數據中。

董作賓： 《殷曆譜·卷一》，《甲骨文獻集成》第３１册，第１５頁，四川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陳夢家： 《殷虚卜辭綜述》第２２１頁。



三月記録” 〔１〕，使得數據不可避免會與實際情況存在一定差異。 但無論如何，在這

些類型時期“十三月”存在一定的出現比率應該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可以説，只

要其他月份有一定數量，就必然會出現一定量的“十三月”。 這較之於前文中未出現

“十三月”的五類卜辭來看截然不同，未出現“十三月”的五類卜辭，除了■肥類和■歷

間類數量較少，没有太强説服力以外，其餘三類都具有較大數量，按照其他幾類卜辭

出現“十三月”的幾率，都應該有較大量的“十三月”存在才合理。

此外，還可以從這五類卜辭所經歷的時間來論證是否應該出現“十三月”才合理。

從傳世文獻記載來看，上述五類卜辭所經歷的時間不會太短。 《尚書·無逸》記載“高

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夏商周斷代工程亦秉持了這一觀點。 〔２〕按照黄天樹先生對

這五類卜辭的時代分析， 〔３〕其時代早至武丁早期，晚至武丁中晚期。 而即使按照李

學勤、彭裕商先生對■組小字類時代下限的不同的看法，其時代至少也應晚至武丁中

期。 〔４〕也就是説，這些卜辭至少涵蓋了數十年的時間。

以上多方面原因使我們相信：“十三月置閏制”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於卜辭所反

映的殷商時代，以前學者提出的武丁時期就有“十三月置閏制”的説法並不完全準確。

從我們的歷時統計分析來看，至少在最早期的五類卜辭時代，極可能不存在“十三月

置閏制”。 而只有到了典賓類和歷一類時期，才開始有了明確的“十三月”記録，這時

應到了武丁的中晚期。 也就是説，從現在可見的材料來看，商王武丁中晚期是我們所

知的“十三月置閏制”的源始。

既然武丁前期没有實行“年終置閏制”，那麽當時的閏法情况如何呢？ 過去學者早已

例舉過武丁時期應該有“年中置閏制”的很多例子，〔５〕特别是《合》２０９６６與《合》２０９６４＋

２１３１０爲■組小字類卜辭，説明武丁早期應該存在年中置閏。 那麽可以相信，武丁前期應

該是“年中置閏制”單獨實行，而後來才改爲“十三月置閏制”和“年中置閏制”並用。

中國古代社會中，王朝曆法常常發揮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特别是在農業社會中，

曆法指導着農業生産，對國家的興衰都有着極大的影響。 “年終置閏制”的問題反映

·３１·

從字體分類看商代卜辭中“十三月置閏制”的源始

〔１〕

〔２〕

〔３〕

〔４〕

〔５〕

馮時： 《殷曆武丁期閏法初考》，《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３１頁。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 《夏商周斷代工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階段成果概要》，《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期，第

４９—６２頁。

各類型對應時代可參文後附表，及黄天樹主編： 《甲骨拼合續集》第６０６頁“殷代卜辭分類分組表”，學苑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李學勤、彭裕商：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８４—１０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金祖同： 《殷契遺珠·發凡》第１６—１７頁，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１９３９年；楊升南： 《武丁時行“年中置閏”的新
證據》，《殷都學刊》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嚴一萍： 《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慶祝董作賓先生６５歲論文集》，“中研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下册，１９６０年；馮時： 《殷曆武丁期閏法初考》。



了商人有意識地調整完善自身的曆法體系，既是一個天文曆法領域的問題，同時也涉

及商王統治方式與商王統治權力等一系列問題，是一個需要重視並深入研討的課題。

附記：小文承常玉芝先生審讀並提出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方稚松、王子楊先生

亦提供建議，一併感謝。最後成稿由作者確定，所有文責由作者負責。

附圖：殷墟王卜辭的分類及各類所占年代表

（見黄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第１３頁）

（莫伯峰　首都師範大學甲骨文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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